常州新势力传媒有限公司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wx2017-09-09-1

微信制作合同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常州新势力传媒有限公司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溧阳市昆仑北路10-1号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0519-88076803   
为明确双方责任义务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达成以下合同：
第一条　服务项目的内容、付款方式、合同期限、验收和交付、后期维护。
   1．服务项目内容
	服务项目
	说明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2．付款方式
　　本合同涉及总金额为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）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甲方支付给乙方__________元，在合同规定的验收期之后的7天内一次性结清合同余款。
    3．合同期限：合同有效期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年___月____日止。
　　4．验收和交付日期
　　验收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之前；验收期为 5 天时间。
    交付日期：待甲方付清约定的合同款项之后，乙方予以微信平台的正式开通。
    注：如因甲方未及时提供产品资料、图片等导致制作日期延长，甲方负全部责任。
    5.后期维护
    （1）后期续费维护服务费用为        元     年
　　（2）如甲方后期版面栏目或内容要大幅改动需另收取改动费用，另收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。


第二条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　　1．为避免多头决策而导致的工作质量、效率下降，甲方特指定_______为其全权代表与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沟通。
　　2．提供所有需要放到网上的资料交给乙方，并保证资料的合法性。
　　3．按照本合同第一条要求，及时支付费用。
　　4．甲方对本合同标的网页、图像、文字享有排他的使用权。
   第三条　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　　1．提供专人与甲方联络。
　　2．按本合同第一条的要求，使用甲方资料，进行微信相关功能的制作。
　　3．在本合同第一条的要求的期限内，完成微信相关功能的制作，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。
　　4．在验收期内甲方要求下，对不合格地方进行修改。
　　5．本合同涉及的相关作品、程序的所有权在甲方未付清所有款项之前属乙方所有。
    6. 在规定的验收期之后的7天内,因联系不上或甲方其它问题导致余款逾期不付，乙方
将暂停对甲方所进行的服务。如需重新启动，根据实际情况甲方将支付至少10%的违约金。

第四条　验收
　　1．验收标准有以下几条：
　　a．甲方可以通过任何上网的计算机、手机访问这个微信平台。
　　b．无文字拼写及图片（以甲方提供的材料为准）错误。
    c. 界面符合甲方的设计要求。
　　d．网络程序正常运行。
　　2．验收期为5天时间，验收期内甲方既不确认也不提出修改异议，则默认验收通过。
第五条　违约责任
　　1．任何一方有证据表明对方已经、正在或将要违约，可以中止履行本合同，但应及时通知对方。若对方继续不履行、履行不当或者违反本合同，该方可以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。
　　2．因不可抗力而无法承担责任的一方，应在不可抗力发生的3 天内，及时通知另一方。
　　3．一方因不可抗力确实无法承担责任，而造成损失的，不付赔偿责任。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，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、地震、火灾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、动乱、政府行为等。

第六条　保密条款
　　双方应严格保守在合作过程中所了解的对方的商业及技术机密，否则应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。
第七条　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疑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后加以补充：
　　补充内容（手写，需加盖公章）：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八条　其它
　　1．如果本合同任何条款根据现行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，本合同的其它所有条款将继续有效。此种情况下，双方将以有效的约定替换该约定，且该有效约定应尽可能接近原约定和本合同相应的精神和宗旨。
　　2．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，自签订日起生效。
　　3．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　　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
代表：________________　　代表：________________
      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   ______年____月____日
